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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產物個人責任保險附加傷害保險 

假日意外傷害事故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98年 12 月 31日兆產備 11509822716號函備查 

107年 9 月 12日依 107 年 7 月 18日金管保壽字第 10704938160號函逕修 

承保範圍 

第一條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下列附加保險（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 

1. 兆豐產物個人責任保險附加傷害保險，或 

2. 兆豐產物個人責任保險附加平安傷害保險， 

加繳保險費，投保兆豐產物個人責任保險附加傷害保險假日意外傷害事故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於假日因遭受意外傷害事

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被保險人失能或死亡時，依照本附加條

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失能或身故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致成失能或死亡者，受益人

若能證明被保險人之失能或死亡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不在此限。 

前項身故保險金之給付仍受本附加保險中有關「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約定

之適用。 

 

假日之定義 

第二條 

本附加條款所稱假日，係指下列放假之日開始之前一日中午十二時起，至該放假之日結束之

次日中午十二時止： 

一、每星期六、每星期日。 

二、依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公告，當年度放假之紀念日、民俗節日及補假或調整放假。 

民俗節日包括農曆除夕、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 

三、勞動節。 

前項所稱放假之日，除第一至第三款所列日期之外，不包括各級學校寒暑假及各縣市政府依

「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公佈之停止辦公及上課日。 

本附加條款所稱假日，其起訖時間之認定悉依台灣地區中原標準時間為準，不因被保險人出

國與否而異。 

 

條款之適用 

第三條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或本附加保險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

理，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或本附加保險條款之約定。 


